“设计之都”——深圳室内设计行业优才计划

室内设计师培训合作办班协议

甲方：深圳市新领域职业培训中心
乙方： 

甲方是中国最早开办室内设计师培训的教育机构之一，长期致力于设计师人才培养；乙方是具有合法办学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联合举办“室内设计师专业培训班”。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双方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项目：

1、室内设计师短期培训

（培训学时：418课时+深圳培训30课时，培训费3650元，教材费300元）；

2、室内设计师全科精英班

（培训学时：860课时+深圳培训30课时，培训费9000元，教材费650元）。
二、教学方式、证书及就业

1、教学地点：两地进行

2、教学方式：在乙方所在地进行日常教学，乙方负责提供招生与教学场地，甲方实施整体招生教学组织工作。最后一周培训在深圳进行，培训内容包括：

（1）、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前培训（两天，其中课堂12学时，晚自习6学时）；

（2）、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一天）；

（3）、组织在深圳参观深港优秀设计企业（一天）；

（4）、举办岗前培训讲座，与知名企业设计总监座谈交流（半天）。

（5）、深圳一日游（一天）。

（6）、举办结业典礼。
3、证书：培训结束由授权培训机构和深圳市新领域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发放《结业证书》，考评合格颁发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助理室内设计师证书》；全科精英班学员同时颁发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认证的《室内设计专业证书》；学员参加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合格，将获得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4、实习、就业：每期培训班排名前20%的学员，由甲方负责安排其在深圳及周边城市实习、就业。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1、举行授牌仪式（在深圳），为乙方颁发“深圳室内设计行业优才计划授权教学单位”铜牌及证书。
2、提供教材，根据乙方要求，可对乙方的授课讲师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颁发《专业讲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培训地点为深圳市新领域职业培训中心总部。

3、履行奖学金计划，针对合作办班学员设立专门的奖学金，对于无旷课记录，品德优良，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优秀学员，经甲方核实后可分别获得我方提供的5000元、3000元、1000元奖学金（该奖学金由授权培训机构按3%的名额推荐，每半年评定发放一次）。

4、对乙方的教学主管、项目主管、招生主管就市场运作、日常经营等方面进行岗前指导培训，培训地点为深圳市新领域职业培训中心总部。
5、负责安排每期培训班成绩排名前20%的学员在深圳等珠三角地区成功就业。

6、在中华室内设计网上对合作机构进行专题推广，不定期新闻报道。

7、负责审查乙方相关宣传海报、招生资料等，确保准确性。

8、每年协助乙方组织两次室内设计师交流活动，邀请著名设计师前往乙方城市举办讲座、沙龙等，提升乙方在当地的学术影响力。

9、根据乙方要求，培训班毕业前一周，甲方可组织学员在深圳培训、考试、参观深港优秀设计企业，举办岗前培训讲座，并在深圳举行毕业典礼。教师、学员差旅、食宿等费用自行承担。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1、负责在当地教育局或劳动局等政府部门备案，向税务部门依法纳税，保证合作项目的正常运营。

2、可使用“新领域室内设计培训”成熟的培训体系。
3、可使用 “设计之都—深圳室内设计行业优才计划”授权教学单位、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中华室内设计网、深圳市室内设计职业技能鉴定所、深圳市新领域职业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名义，开展合作项目的招生和宣传推广。

4、“新领域”品牌仅限于双方合作项目使用，乙方不得以“新领域”、“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深圳市室内设计职业技能鉴定所”、“中华室内设计网”、“中国（深圳）国际室内设计文化节”的名义进行其它非合作项目的招生或宣传。

5、负责宣传、招生、组织入学、教学管理等工作。

6、联系师资，提供教学场地，配合甲方制订教学计划。
7、将所有学员资料、报名表等资料于开班后一周内提交给甲方。

8、除本合同约定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利用甲方提供的教材、讲义、考题等自行或与第三方合作或通过第三方进行营利活动。

9、乙方不得从事不实或夸大宣传，乙方发布的宣传资料、相关招生资料等经甲方审核备案方可公开。
10、乙方承诺不得做出有损甲方声誉之事，不得利用甲方名义从事其它的业务经营活动。

五、费用规定

1、授权保证金：签定《室内设计师培训合作办班协议》后三天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两万元作为授权保证金。该款项在双方合作协议到期后三天内无条件退还。

2、合作办班费：每期培训班开课后两周内，乙方应将学员报名表装订成册报甲方注册。甲方按乙方实际招生人数计算，按总学费收取合作办班费，其中短期班按照15%收取，全科精英班按照12%收取。该款项乙方应在开班后两周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

3、教材资料费：乙方向甲方申领教材，教材费按8.5折优惠供应，邮递费乙方自付。
4、证书费：甲方负责为乙方考试合格的学员办理相应证书，相应的认证手续费和证书工本费及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报考费等由乙方负责向甲方统一支付，该费用乙方可向学员另行收取。
5、公务及讲师费：甲方到乙方开展工作、举办讲座，所发生的差旅费（住宿、交通、餐饮）、讲师酬金等由乙方负责承担。乙方学员在深圳培训、考试、参观期间的差旅、食宿、景点门票等费用自行承担。
六、违约责任：

1、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在合理期限仍不履行或改正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2万元。
2、如乙方没有如实将学员资料及甲方应得款项交给甲方，无论何种原因，甲方均有权按差额部分的5倍要求乙方补偿，同时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所产生的后果由乙方承担。
3、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无故违反本协议约定支付款项规定的，每逾期一日，应当按拖欠款项的1% 向对方支付滞纳金。
七、合作期限：

从协议签订定之日起有效期两年，即2009年   月   日起到2011年   月  日止。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任何一方未书面提出终止意见，则本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
八、其他

1、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2、协议签署后，如乙方在六个月内未正常开展工作，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另寻求合作机构。
3、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无法解决的，提交中国深圳市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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